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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、
前-
T
口

隨
著
經
濟
發
展
及
社
會
快
速
變
遷
，
現
今
婦
女
的
角
色
與
地
位
已
有

明
顯
改
變
，
傳
統
社
會
婦
女
一
向
依
附
家
庭
，
以
相
夫
教
子
、
照
顧
家
庭

為
天
職
，
如
今
因
教
育
普
及
，
婦
女
就
業
率
大
幅
增
加
參
與
社
會
，
然
而

相
對
地
婦
女
面
對
的
挑
戰
與
壓
力
，
也
隨
著
角
色
多
元
化
而
與
日
俱
增
;

諸
如
家
庭
與
職
業
的
調
適
，
兩
性
關
係
的
和
諧
、
子
女
教
養
、
權
益
保
障
、

智
能
充
實
、
自
我
實
現
、
安
全
維
護
........ 

等
。

然
而
，
婦
女
雖
然
佔
全
國
總
人
口
的
一
半
，
但
是
，
長
久
以
來
社
會

文
化
中
既
存
的
性
別
角
色
刻
皈
印
象
，
使
得
婦
女
問
題
始
終
未
受
到
應
有

的
重
視
，
直
到
九

0
年
代
才
有
轉
變
，
因
為
整
體
社
會
結
構
產
生
巨
大
變

化
，
政
治
生
態
的
轉
型
以
及
經
濟
蓬
勃
的
發
展
，
讓
國
人
較
能
接
受
多
元

化
的
價
值
觀
;
加
以
資
訊
的
國
際
化
及
婦
運
思
想
的

全
球
化
，
婦
女
議
題

終
於
得
到
了
應
有
的
具
體
回
應
。
尤
其
近
兩
年
來
幾
件
嚇
人
聽
間
的
暴
力

事
件
，
諸
如
鄧
如
雯
殺
夫
案
、
彭
婉
如
命
案
及
白
曉
燕
撕
票
案
，
在
在
引

發
社
會
大
眾
痛
恨
婦
女
受
暴
的
傷
害
以
及
人
身
安
全
的
威
脅
，
強
烈
地
要

求
政
府
關
注
並
改
善
兩
性
實
質
的
不
平
等
、
家
庭
權
益
的
不
公
平
，
以
及

日
益
惡
化
的
治
安
........ 

等
。

「
國
家
應
維
護
婦
女
之
人
格
尊
嚴
，
保
障
婦
女
之
人
身
安
全
，
消
除

性
別
歧
視
，
促
進
兩
性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。
」
是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八

條
第
四
項
之
規
定
，
也
是
國
人
為
防
止
對
婦
女
性
騷
擾
及
性
別
歧
視
的
最

高
位
階
之
憲
法
規
範
。
此
法
自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八
月
一
日
公
布
之
後
，
先

後
有
八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一
日
公
布
實
施
之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
例
」
以
及
八
十
六
年

一
月
廿
二
日
之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'
值
此
，

婦
女
安
全
得
有
法
律
予
以
保
障
;
但
是
這
份
保
障
真
是
得
來
不
易
。
因
應

著
社
會
大
眾
要
求
婦
幼
有
免
於
恐
懼
的
自
由
、
人
身
安
全
得
到
充
分
的
保

障
及
推
動
台
灣
地
區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;
行
政
院
於
今
年
五
月
成
立
了

婦
女
權
益
促
進
委

員
會
，
正
草
擬
我
國
婦
女
人
身
安

全
政
策
，
期
以
引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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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府
各
部
門
及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推
動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保
護
措
施
。
而
「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以
及
「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」
也
正
分
別
由
內
政
部
及
勞

委
會
研
訂
當
中
。
修
法
、
立
法
有
助
執
法
，
然
而
當
前
的
治
安
問
題
仍
對

婦
女
構
成
相
當
威
脅
。

治
安
環
境
的
不
良
直
接
影
響
到
婦
女
出
外
的
安
全
，
性
侵
害
問
題
層

出
不
窮
。
根
據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(
註
一
)
，
台
灣
地
區
強

姦
犯
罪
由
民
國
七
十
年
的
四
百
七
十
七
件
到
八
十
二
年
的
八
百
二
十
仁
件

呈
持
續
性
大
幅
成
長
，
而
去
(
八
十
五
)
年
自
警
政
署
採
用
三
聯
單
報
案

以
後
，
強
姦
案
件
更
高
達
一
、

O
O
八
件
。
再
加
上
「
名
節
重
於
生
命

」
傳
統
觀
念
之
影
響
及
家
庭
性
暴
力
不
願
張
揚
的
心
態
下
，
女
性
被
強
暴

案
件
數
字
應
遠
多
於
警
政
署
統
計
數
字
。

然
而
，
相
對
於
強
暴
案
件
，
家
庭
暴
力
也
有
惡
化
的
現
象
，
民
國
八

十
三
年
省
社
會
處
的
調
查
發
現
本
省
已
婚
婦
女
有
百
分
之
十
七
點
八
承
認

曾
被
丈
夫
虐
待
過
，
而
實
際
數
字
可
能
更
高
，
因
為
至
親
或
近
親
間
的
暴

力
行
為
，
很
容
易
在
傳
統
男
尊
女
卑
的
觀
念
下
被
忽
略
，
因
為
家
庭
(
婚

姻
)
暴
力
的
受
暴
者
報
案
率
低
(
註
一
一
)
，
她
們
往
往
會
考
慮
到
報
案
後

有
可
能
遭
到
施
暴
者
的
報
復
、
或
怕
自
己
再
度
受
到
傷
害
或
為
保
護
施
暴

者
不
願
意
事
件
張
揚
擴
大
，
這
種
情
形
使
得
家
庭
(
婚
姻
)
暴
力
的
事
實

被
過
度
低
估
，
也
使
得
婚
姻
暴
力
的
受
害
者
所
承
受
的
壓
力
與
日
俱
增
，

為
協
助
址
(
走
出
陰
霾
'
後
摘
的
教
助
輔
導
勢
必
加
倍
。

冊
)
也
幾
年
來
與
婚
姻
暴
力
密
不
可
分
的
另
一
種
家
庭
暴
力
|
親
子
暴

力
l

似
有
愈
來
愈
嚴
重
的
趨
勢
(
註
一
二
)
，
近
親
亂
倫
、
性
虐
待
的
個
案

時
有
所
聞
，
受
虐
兒
童
身
心
受
到
之
創
傷
足
以
影
響
主
二
輩
子
的
人
際
適

應
及
生
活
調
適
，
對
其
個
人
自
尊
及
自
我
形
象
的
建
立
更
有
傷
害
。
這
也

是
女
性
孩
童
及
青
少
女
所
面
臨
的
另
一
種
人
身
不
安
全
的
問
題
，
更
是
當

前
政
府
全
力
以
赴
的
工
作
之
一

針
對
近
年
來
牲
暴
力
及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日
益
增
多
，
有
關
推
展
本
市
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服
務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係
結
合
警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
育
等
相
關
單
位
及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、
社
團
力
量
共
同
辦
理

.. 

且
因
應
本
市

人
文
區
位
之
特
性
及
文
化
特
質
，
研
擬
本
市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作
為
建

構
本
市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服
務
網
絡
之
導
引
。

貳
、
政
策
規
對
原
則

本
市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之
規
劃
原
則
為
:

|
公
平
正
義
原
則

.. 

公
平
分
配
社
會
資
源
，
保
障
婦
幼
生
存
與
發
展

機
會
，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。

|
兩
性
平
權
原
則
:
推
動
兩
性
平
等
及
兩
性
相
互
尊
重
的
兩
性
文
化
，

減
低
性
別
偏
見
及
歧
視
，
破
除
刻
板
性
別
角
色
及
男
尊
女
卑
觀
念
。

參
、

政
策
目
標

本
市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旨
在
達
成
下
列
臼
標
(
註
四
)

一
、
確
保
婦
女
所
應
革
有
的
人
身
安
全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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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保
障
婦
女
有
免
於
恐
懼
的
自
由
。

三
、
提
昇
本
市
在
緊
急
回
應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的
服
務
體
系
。

四
、
加
強
本
市
資
源
在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措
施
上
的
正
義
分
配
。

五
、
增
強
本
市
在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策
略
的
近
、
遠
程
規
劃
。

六
、
確
保
影
響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各
種
預
防
性
、
教
育
性
的
方
案
運
作
。

七
、
強
化
政
府
各
部
門
有
關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方
案
推
動
之
間
的
橫
向

整
合
。八

、
發
展
公
民
營
組
織
在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促
進
體
系
中
的
合
作
關
係
。

九
、
提
昇
促
進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體
系
中
專
業
人
力
的
質
與
量
。

十
、
提
倡
社
區
化
的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工
作
模
式
。

肆
、
照
務
﹒
方
式

為
建
構
本
市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保
護
網
絡
，
所
採
用
的
服
務
方
式
如
下.. 

• 

社
區
化
服
務
模
式

.. 

以
社
區
為
基
礎
之
服
務
取
向
，
建
構
分
類
分

層
、
網
狀
服
務
體
系
。

﹒
科
技
整
合
模
式

.. 

結
合
警
政
、
社
政
、
教
育
、
醫
療
等
系
統
，
提

供
整
體
性
服
務
網
絡
。

﹒
公
私
部
門
合
作
模
式

.. 

以
公
設
民
營
、
民
設
民
營
、
獎
勵
興
辦
等

方
式
委
任
民
間
辦
理
，
發
揮
權
、
能
區
分
之
功
效
。

鼠
、
現
一
丌
措
施

有
關
本
市
現
行
之
婦
女
保
障
措
施
及
所
依
之
法
令
規
章
概
述
如
下

.. 

、
法
令
規
章

l

性
優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暨
施
行
細
則
。

1
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。

1

勞
動
基
準
法
。

4
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法
。

5

就
業
服
務
法
。

6

職
業
訓
練
法
。

7

高
雄
市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組
織
規
程
草
案
。

8

高
雄
市
婦
女
權
益
促
進
委
員
會
設
置
要
點
。

9

警
察
機
關
處
理
性
侵
害
防
治
案
件
流
程
圖
(
草
案
)
暨
高
雄
市
強

暴
案
件
處
理
流
程
。

m

警
察
機
關
偵
辦
性
侵
害
案
件
處
理
準
則
(
草
案
)
。

日
檢
察
暨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偵
辦
性
侵
害
犯
罪
案
參
考
要
領
。

自
高
雄
市
兒
童
及
少
年
保
護
實
施
方
案
。

日
高
雄
市
婦
女
保
護
實
施
方
案
。

H

高
雄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執
行
婦
幼
安
全
實
施
計
畫
。

臼
高
雄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執
行
計
畫
。

間
高
雄
市
醫
療
機
構
遭
受
性
侵
害
或
家
庭
暴
力
之
婦
女
、
兒
童
及
少

年
驗
傷
醫
療
案
件
處
理
。
要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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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高
雄
市
設
置
婦
女
及
兒
童
中
途
之
家
計
畫
。

一
一
、
服
務
現
況

什
建
立
婦
幼
保
護
網
絡
、
提
供
緊
急
服
務

l

結
合
市
府
警
政
、
衛
生
單
位
及
民
間
社
聞
組
成
「
高
雄
市
婦
女
保

護
聯
合
會
報
」
'
為
個
案
提
供
有
關
諮
詢
、
醫
療
、
通
報
救
援
、
、
心
理
輔

導
、
保
誰
安
置
等
各
項
服
務
。

Z

緊
急
庇
護
與
安
置

.. 

成
立
「
不
幸
婦
女
、
兒
童
中
途
之
家
」
、
「

兒
童
少
女
關
懷
中
心
|
馨
苑

」

及
逃
家
、
逃
學
之
兒
童
、
少
女
之
安
置
場

所
「
緊
急
收
容
中
心
及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
」

1

設
置
二
十
四
小
時
免
付
費
婦
女
保
護
專
線
。
八
O
|
O
O
八
五
八

五
及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。
八
O
|
O
九
九
五
九
五
，
結
合
警
政
單
位
提
供
立

即
性
服
務
。

4

設
立
交
通
服
務
免
費
專
線
電
話
。
八
O
|
O
O
-
O
O
六
代
民
眾

叫
車
，
以
保
障
婦
女
乘
車
安
全
。

5
報
案
台
一
-
O
專
線
，
受
理
受
害
婦
女
報
案
，
立
即
指
揮
調
度
警

方
，
緊
急
受
理
保
護
，
並
提
供
性
侵
害
被
害
人
諮
詢
轉
接
服
務
。

叫
性
侵
害
之
預
防
與
處
置
一

•• 

l
依
據
「
高
雄
市
強
暴
案
件
處
理
流
程
」
協
調
警
政
、
社
政
、
醫
療

k
f
山I
L
V
a
'
，立
吋
的
以y
f
l
\
口
(
仕
川
刊
以
求
刀
。

在

、
r

t

-
J
T
l
J
ρ
4
4
b
h

-E
/
L
r
L
J
L
H

刀

v
v
1

2

警
政
單
忱
於
受
理
受
暴
案
件
，
除
自
立
警
附
向
受
暴
人
干

一名
山
叮

醫
院
辦
理
驗
傷
、
採
證
、
調
查
、
製
作
偵
訊
筆
錄
外

，
並
轉
介
社
政
單
純

協
助
被
害
人
心
理
重
建
、
申
請
補
助
，
揚
供
受
暴
婦
女
更
多
實
質
幫
助
。

3

修
訂
「
高
雄
市
各
區
域
醫
院
以
上
醫
療
機
構
受
理
強
暴
驗
傷
案
件

處
理
要
點
」
'
受
理
不
幸
受
虐
婦
女
驗
傷
、
身
心
治
療
等
醫
療
處
置
。

4

辦
理
醫
事
人
員
處
置
教
育
訓
練
急
救
醫
民
眾
宣
導
工
作
。

5

依
「
查
處
妨
害
風
化
(
俗
)
行
為
執
行
計
畫
」
查
處
各
風
化
場
所
，

嚴
正
執
行
救
援
雛
妓
，
以
遇
止
本
市
非
法
色
情
行
為
。

ω
性
騷
擾
預
防
與
處
置

l

為
消
間
及
預
防
就
業
歧
視
，
本
府
勞
工
局
於
八
十
四
年
五
月
依
就

業
服
務
法
規
定
成
立

「
高
雄
市
就
業
歧
視
評
議
委
員
會
」
'
處
理
就
業
歧

視
申
訴
案
件
，
並
設
置
就
業
歧
視
申
訴
專
線
電
話
，
受
理
民
眾
申
訴
。

2

設
置
女
性
勞
工
法
令
疑
難
解
答
及
申
訴
陳
情
案
件
電
話
，
以
服
務

女
性
勞
工
。

州
州
婚
姻
暴
力
預
防
與
處
置
:

l

於
本
年
一
月
二
十
四
日
成
立
「
婦
女
保
護
中
心
」
'
並
設
置

二
十

四
小
時
免
付
費
電
話
專
線
，
為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立
即
性
服
務
。

2

於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八
日
結
合
警
政
、
衛
生
單
位
及
民
間
婦
女
團
體

成
立
「
高
雄
市
婦
女
保
誰
聯
合
會
報
」
，
為
婚
姻
暴
力
婦
女
提
供
醫
療
協

助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緊
急
安
置
等
各
項
保
護
服
務
工
作
。

1

本
的
警
察
局
業
於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訂
定
「
執
行
婦
幼
安
全
實
施
計

增
芒

，
叫
他宮
維
護
婦
幼
之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且
使
婦
幼
免
於
身
體
、
心
理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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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侵
害
。

4

本
府
警
察
局
業
於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訂
定
「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執
行
計

畫
」
俾
各
執
行
單
位
有
效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及
確
保
弱
勢
受
害
者
權
益
。

5

擴
大
辦
理
「
婦
女
學
苑
」
、
「
婚
姻
學
校
」
，
加
強
兩
性
平
權
教

育
、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之
發
生
。

6

設
置
婦
女
服
務
專
線
，
為
婦
女
解
決
家
庭
、
婚
姻
、
心
理
、
法
律

等
諮
詢
服
務
。

的
問
辦
理
各
項
教
育
宣
導
活
動•. 

l

編
印
「
婦
幼
安
全
手
冊
」
'
提
醒
婦
女
兒
童
注
意
人
身
安
全
，
防

範
犯
罪
並
提
供
求
助
救
援
及
服
務
資
訊
。

Z

函
請
各
級
學
校
利
用
相
關
科
目
實
施
性
侵
害
防
治
教
育
課
程
。

1

透
過
傳
播
媒
體
加
強
宣
導
婦
女
如
何
防
範
受
暴
、
被
搶
、
被
盜
等

措
施
。

P主

政
策
期
程

、
近
程
目
標
三
至
二
年
)

付
成
立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，
推
展
性
侵
害
防
治
事
宜
，
建
立
性
侵
害

被
害
人
處
遇
服
務
網
絡
，
提
供
下
列
服
務
項
目

.. 

l

二
十
四
小
時
電
話
專
線
。

2

被
害
人
心
理
治
療
、
輔
導
、
緊
急

安
置
與
法
律
扶
助
。

1

協
調
教
學
醫
院
成
立
專
門
處
理
性
侵
害
之
醫
療
小
組
。

4

給
予
被
害
人
二
十
四
小
時
緊
急
救
援
、
一
般
及
緊
急
診
療
、
協
助

驗
傷
及
取
得
證
據
。

5

加
害
人
之
追
蹤
輔
導
與
身
心
治
療
。

6

推
廣
各
種
教
育
、
訓
練
與
宣
導
。

7

其
他
與
性
侵
害
有
關
之
措
施
。

叫
訂
定
「
高
雄
市
性
侵
害
被
害
人
補
助
要
點
」
'
為
性
侵
害
被
害
人

提
供
下
列
補
助
項
目

•. 

l

醫
療
費
用

2

心
理
復
健
費
用

1

訴
訟
費
用

4

律
師
費
用

5

生
活
補
助
費
用

G

其
他
有
關
費
用

日
訂
{
疋
「
高
雄
市
家
庭
暴
力
處
理
要
點
」
'
整
合
民
政
、
社
政
、
警

政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等
資
源
，
建
立
合
理
之
分
工
與
合
作
模
式
，
提
供
眾
庭

暴
力
個
案
整
體
性
之
專
業
處
遇
服
務
計
畫
。

州
附
整
合
相
關
資
源
，
成
立
「
高
雄
市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」
'
為
家

庭
暴
力
受
害
者
提
供

二
十
四
小
時
服
務
。

的
問
積
極
強
化
性交
易
受
害
人
「
關
懷
中
心
、
緊
急
收
容
中
心
」
、
「
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」
之
服
務
效
能
;
並
活
實
對
加

害
人
之
處
遇
工
作
，
公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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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姓
名
及
施
以
強
制
輔
導
。

例
針
對
暴
力
家
庭
之
成
員
，
提
供
心
理
治
療
，
並
推
展
家
庭
重
建
方

案
;
強
化
親
職
教
育
，
健
全
家
庭
功
能
，
以
減
少
親
于
暴
力
之
產
生
。

制
積
極
辦
理
反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宣
導
工
作
。

例
加
強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相
關
專
業
人
力
訓
練
與
培
養
，
提
昇
婦
女
人

身
安
全
的
預
防
、
救
援
及
偵
查
服
務
的
品
質
與
效
能
。

例
加
強
反
性
騷
擾
之
教
育
及
宣
導
工
作
。

例
訂
{
疋
「
高
雄
市
性
騷
擾
案
件
處
理
要
點

L

，
強
化
就
業
歧
視
評
議

委
員
會
功
能
，
並
設
置
申
訴
電
話
提
供
工
作
權
益
諮
詢
、
身
心
輔
導
、
法

律
服
務
及
就
業
調
適
。

伸
進
行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相
關
研
究
與
調
查
工
作
。

的
加
強
公
、
私
部
門
組
織
合
作
關
係
'
增
進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網
絡
普

及
性
。川

同
結
合
社
區
，
發
揮
守
望
相
助
力
量
，
共
同
保
護
婦
幼
，
維
護
社
區

安
全
。的

阿
提
供
地
方
化
、
社
區
化
維
護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服
務
。

間
建
立
「
全
國
社
區
治
安
維
護
體
系
」

，
依
「
內
政
部
守
望
相
助
再

山
發
綱
要
計
畫
」
以
里
、
鄰
、
社
區
或
公
寓
大
慶
為
範
圈
，
家
戶
為
基
礎
，

組
織
與
動
員
社
區
人
力
、
物
力
及
其
他
社
區
資
源
，
積
倆
一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
及
加
強
督
民
聯
防
，
確
保
婦
幼
安
全
。

ω
加
航
預
防
犯
罪
笠
導
，
你
展
「
車
前
的
刊
防
盼
於
心
中
俊
的
處
即

」
之
觀
念
，
以
促
進
全
民
參
與
預
防
犯
罪
，
發
揮
社
會
共
同
防
衛
精
神
，

建
立
安
定
祥
和
之
生
活
環
境
。

的
檢
討
營
業
小
客
車
(
計
程
車
)
業
者
及
駕
駛
員
管
理
土
之
缺
失
與

改
進
方
法
，
提
出
修
法
建
議
;
嚴
格
執
行
「
安
程
專
案
」
特
別
將
違
規
兼

差
行
為
列
為
取
締
重
點
，
消
除
管
理
盲
點
。

附
設
置
交
通
申
訴
專
線
，
受
理
乘
客
及
計
程
車
駕
駛
檢
學
、
投
訴
專

線

倒
針
對
有
前
科
素
行
之
計
程
車
駕
駛
，
加
強
查
訪
、
監
控
，
並
建
立

資
料
列
管
。

俏
研
擬
成
立
「
反
綁
架
小
組
」
以
因
應
頻
傳
之
揚
人
勒
贖
之
重
大
刑

案
，
保
障
人
民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。

份
積
極
爭
取
增
加
人
力
，
有
效
運
用
警
力
資
源
，
調
整
警
力
配
置
，

使
警
員
負
擔
達
合
理
化
、
人
性
化
，
提
昇
警
方
辦
案
效
率
。

二
、
遠
程
目
標
(
三
至
五
年
)

付
強
化
正
確
性
教
育
及
兩
性
平
權
教
育
，
推
動
兩
性
平
等
及
兩
性
相

互
尊
重
的
兩
性
文
化
，
減
低
性
別
偏
見
及
歧
視
，
破
除
刻
板
性
別
角
色
及

男
尊
女
卑
觀
念
。

叫
發
展
地
方
化
、
社
區
化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工
作
模
式
。

份
提
倡
重
視
人
竅
，
尊
敬
生
命
的
人
生
觀
，
進
而
激
發
「
人
性
本
善

」
的
潛
能
，
擴
大
志
工
的
服
務
能
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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側
破
除
社
會
迷
思
及
名
節
最
於
生
命
之
觀
念
，
起
精
正
確
防
暴
及
性

侵
害
防
治
教
育
觀
念
，
並
加
強
宣
導
工
作
。

回
鼓
勵
社
會
參
與
，
擴
大
志
工
參
與
的
服
務
能
量
，
並
建
立
社
會
大

眾
對
受
害
者
之
同
理
心
，
減
少
對
受
害
者
的
責
難
與
二
度
傷
害
。

叫W
研
訂
刑
案
通
報
統
計
分
析
系
統
，
落
實
人
犯
資
料
管
理
，
對
於
出

獄
前
科
犯
嚴
密
監
控
約
制
，
確
實
防
止
再
犯
。

叫
推
動
「
計
程
車
刷
卡
制
度
」
，
建
立
計
程
車
業
新
形
象
，
並
運
用

金
融
體
系
，
掌
握
營
業
小
客
車
賀
駛
人
資
料
。

川W積
極
推
動
「
家
戶
聯
防
」
、
「
警
民
連
線
系
統
」
及
「
強
化
社
區
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」
'
達
成
全
民
警
察
的
目
標
，
共
同
維
護
治
安
，
減
少
婦

女
受
害
案
件
發
生
。

川
川
全
面
規
劃i
l
l

受
理
辦
理
電
話
，
加
裝
屋
門
系
統
及
〉
廿
日
系
統
，
可

立
即
顯
示
電
話
報
案
人
電
話
號
碼
及
地
址
，
立
即
與
報
案
人
接
觸
，
達
到

立
即
反
應
，
對
於
受
暴
、
受
虐
婦
女
能
立
即
予
以
救
援
，
妥
適
處
理
。

例
籌
劃
建
立
警
車
定
位
系
統
，
增
進
迅
速
指
揮
調
遣
偵
辦
之
功
能
，

以
掌
握
線
上
服
勤
警
車
位
置
，
巡
邏
路
線
及
警
力
，
迅
速
紙
遣
抵
達
案
發

現
場
或
間
捕
地
點
，
增
強
即
時
破
案
之
效
率
。

u泰
、
結
語

在
父
權
主
意
文
化
影
響
下
，
男
性
優
勢
主
意
普
遍
存
在
於
家
庭
中
、

職
場
中
、
社
會
中
，
此
性
別
刻
板
印
象
及
性
別
偏
見
，
也
使
何
家
庭
暴
力
、

社
會
暴
力
、
性
暴
力
及
婦
女
權
益
不
被
重
視
。
但
是
隨
著
女
性
在
教
育
、

工
作
、
社
會
參
與
機
會
的
增
加
，
目
前
得
到
部
分
改
善
。
為
推
展
本
市
婦

女
權
益
，
「
高
雄
市
婦
女
權
益
促
進
委
員
會

」

巴
於
今
年
三
月
八
日
成
立
。

該
委
員
會
是
高
雄
市
婦
女
政
策
的
最
高
指
導
單
位
，
由
市
長
吳
敦
義
先
生
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，
廿
一
位
委
員
有
半
數
女
性
，
每
位
皆
是
那
自
雇
官
學
關

懷
婦
女
問
題
的
各
界
菁
英
，
委
員
會
自
今
年
三
月
八
日
成
立
以
來
，
已
開

會
兩
次
，
除
規
劃
政
策
方
向
外
，
更
策
訂
六
大
面
向
工
作
，
即
「
人
身
安

全
」
、
「
經
濟
安
全
」
、
「
僱
職
減
壓

」

、
「
心
理
支
持
」
、
「
社
會
參

與
與
成
長
」
及
「
健
康
維
護
」
'
且
定
期
三
個
月
檢
視
成
果
乙
次
，
以
硨

定
分
工
表
的
順
序
落
實
，
五
月
三
十
日
第
二
次
會
議
中
即
對
婦
女
人
身
安

全
與
健
康
維
護
兩
個
面
向
，
做
過
工
作
檢
視
，
並
對
警
察
局
、
衛
生
局
、

教
育
局
、
社
會
局
和
建
設
局
的
工
作
報
告
，
提
出
督
導
和
建
議
，
吳
市
長

並
指
示
結
合
民
間
團
體
、
社
會
大
眾
加
強
婦
幼
保
護
工
作
，
確
保
婦
幼
人

身
安
全
。
為
此
，
社
會
局
正
研
擬
高
雄
市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政
策
，
將
提
下

次
會
議
討
論
，
以
作
為
本
市
規
劃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之
依
據
，
希
能
對
港
都

婦
女
提
供
更
完
善
，
免
於
恐
懼
的
安
全
環
境
。

(
本
文
作
眷
念
吶
苔
雄
方
政
府
社
會
局
局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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